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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1

2

3

4

5

项目名称

衡阳市三泰

房地产发展

有限公司

衡阳市鸿豪

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

罗清 治 、罗

溪江、 罗宏

标

衡阳金枝现

代农业发展

有限公司

衡阳民众房

地产有限公

司

项目地址

雁峰区雁峰街

道新家村

石鼓区黄沙湾

街道松木片区

朝阳管理处

蒸湘区蒸湘街

道长湖便民服

务中心松亭村

胜家台组

蒸湘区雨母山

镇群益村杉树

皂组

雁峰区湘江南

路

68

号

违法事实

经查实， 衡阳市三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划审批要求建设停车位和

绿地。

经查实，衡阳市鸿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“鸿豪城”项目建设中，在未取得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擅自建设幼儿园。

经查明，衡阳市蒸湘区蒸湘街道长湖便民服务中心松亭村胜家台组（松亭村二组）

村民罗清治、罗溪江、罗宏标等三户未经规划行政部门审批、在未取得《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擅自在原有

2

层住宅楼（面积为

484.9

㎡）的北面

1

层房屋

（面积为

70.44

㎡）之上及周围，陆续建设房屋，现建成

4

层，总建筑面积

3729.7

㎡，

违法建筑砖混毛坯房面积

3174.36

㎡，且全部压占在蒸水南路及公共绿地上。

经查实，当事人未经规划审批，于

2017

年

2

月擅自在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镇群益

村杉树皂组该公司流转土地内违法建设农业附属用房，面积

1413.64

平方米。

经查实，当事人未按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规定进行建设，擅自整体向东移

动红线

0.7

米，并东向超红线扩建

0.7

米；整体向北移动红线

2

米，并南向超红

线扩建

0.2

米。

2013

年

9

月下旬，在建第

9

层时被我局强制停工至今。 该项目

共建

9

层，第一层为架空层，已建设总面积为

15063.26

平方米。

处罚情况

责令当事人按规划要求限期整改，并

对违法建设行为处罚款人民币：叁拾

贰万伍仟圆整（

￥325000.00

元）。

责令当事人限期进行整改，并对违法

建设行为处罚款人民币：叁拾捌万陆

仟零肆拾元整（

￥386040.00

元）。

限当事人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

之日起

15

天内，自行拆除

3174.36

㎡

的违法建筑。

当事人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，十五日内自行拆除

1413.64

平

方米的违法建设。

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，并对违法建设

行为处罚款总计人民币：肆拾贰万伍

仟 零 壹 拾 陆 元 零 柒 角 伍 分

（

￥425016.75

元）。

处罚依据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第四十

条、第六十四条和《湖南省实施

<

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

>

办法》第四十七条等规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

条和 《湖南省实施

<

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

划法

>

办法》第四十七条等规定。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第四十

条、第六十四条和《湖南省实施

<

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

>

办法》第二十八条、第四十

七条等规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

条和 《湖南省实施

<

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

划法

>

办法》第四十七条等规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

条和 《湖南省实施

<

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

划法

>

办法》第四十七条等规定。

2017年违法建设项目处罚情况公示（4-6月）

“城区最大停车场”今起对外开放

420 个车位可供社会车辆泊停，停车半小时以内免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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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递禁止寄递、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物品

我市开出首张 10 万元“反恐罚单”

东三环路：

打通南北交通动脉

计划明年 7月全线通车

本周晴冷打头阴雨结尾

16 日低温或跌至3℃

详见今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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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三环茶山坳段交通运输网络发达


